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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長 科 技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SHOUGANG CONCORD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21）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

首長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及截至二零
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比較數字。該等末期業績已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
閱。

綜合收益表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重列）

收益 4 426,676 436,532
銷售成本 (522,936) (514,616)

毛損 (96,260) (78,084)
其他收入 8,141 10,542
分銷費用 (8,146) (6,683)
行政支出 (55,353) (63,916)
投資物業公允價值變動 8,263 4,515
物業、廠房及設備已確認減值虧損 (123,671) －
融資成本 5 (13,197) (10,837)
佔一間聯營公司之業績 10,493 10,388
佔共同控制公司之業績 13,860 31,028

除稅前虧損 6 (255,870) (103,047)
稅項（支出）抵免 7 (2,025) 624

年度虧損 (257,895) (102,423)

以下人士應佔：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 (259,075) (102,793)
少數股東權益 1,180 370

(257,895) (102,423)

每股虧損
基本 8 (21.61仙) (8.57仙)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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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重列）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8,986 27,450
物業、廠房及設備 310,693 527,566
預付租金 10,172 13,566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投資 46,588 35,385
於共同控制公司之投資 186,421 181,610
高爾夫球會籍 560 560
遞延稅項資產 － 1,658

563,420 787,795

流動資產
預付租金 393 471
存貨 73,386 81,678
應收貿易賬項及應收票據 136,353 116,166
其他應收款項 12,708 14,910
借予一間聯營公司之款項 2,682 1,003
借予一間共同控制公司之款項 1,629 －
已抵押銀行存款 － 17,493
定期存款 28,868 －
銀行結存及現金 31,675 64,062

287,694 295,783
列為可出售之資產 32,933 －

320,627 295,783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項及應付票據 62,669 83,20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付項目 55,340 59,786
欠一間關連公司之款項 83,419 －
欠一位股東款項 24,700 －
欠一間聯營公司之款項 － 9,048
稅項負債 651 817
銀行貸款－一年內到期 73,723 60,324
融資租約承擔－一年內到期 34,686 32,943

335,188 246,123

流動（負債）資產淨值 (14,561) 49,66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48,859 837,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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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重列）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一年後到期 40,344 57,824
融資租約承擔－一年後到期 29,305 60,165
遞延稅項負債 326 68

69,975 118,057

淨資產 478,884 719,398

股本及儲備
股本 229,751 299,751
儲備 168,578 410,272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468,329 710,023
少數股東權益 10,555 9,375

總權益 478,884 719,398

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財務報表乃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蓋首鋼控股（香港）有限公司同意提供足夠資金足以供
本公司全面應付於可見將來到期之財務責任。

2. 重要會計政策
於本年度，本集團首次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多項新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譯（「詮譯」）（下文統
稱為「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等準則均適用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期
間。採納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致使收益表、綜合資產負債表及權益變動表之呈列方式出現變
動。尤其是，少數股東權益及佔聯營公司與共同控制公司之稅項之呈列方式有所變動。呈列
方式之變動已追溯應用。採納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已使本集團在下列範疇之會計政策出現變
動，導致本會計年度及／或以往會計年度之業績編製及呈列受影響：

(a) 業主自用租約土地權益
於過往年度，業主自用租約土地及樓宇乃計入物業、廠房及設備，並採用成本模式計
量。於本年度，本集團及本公司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約」。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就租約分類而言，租約土地及樓宇中之土地及樓宇部分乃分開計算，除非租約款
項無法在土地及樓宇部分之間作可靠分配，在此情況下則整份租約將一般視為融資租約
處理。倘租約款項能在土地及樓宇部分之間作可靠分配，則土地租約權益將重新分類為
經營租約項下之預付租金，以直線法按成本列賬並於租約期內攤銷。此項會計政策變動
已獲追溯應用（財務影響見附註3）。

(b) 金融工具
於本年度，本集團及本公司已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金融工具：披露及呈列規定」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對本集團財務
報告之金融工具呈列並無重大影響。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期間生效之香
港會計準則第39號，一般不允許按追溯基準確認、不予確認或計量財務資產及負債。實
施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主要影響概述如下：

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之分類及計量
本集團及本公司已就屬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範圍之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之分類及計量，
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相關過渡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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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債務及股本證券以外之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
自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本集團及本公司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規定分類及計量
除債務及股本證券以外之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先前不屬於會計實務準則第24號之範疇
以內）。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初步按公平值計量。財務資產
列作「按公允值列賬並在損益內處理之財務資產」、「可供出售財務資產」、「貸款及應收
款」或「持作到期財務資產」。財務負債一般分類為「按公充值列賬並在損益內處理之財務
負債」或「其他財務負債」。本集團及本公司已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的相關過渡規定。
然而，對本會計期間編製及呈列業績並無重大影響。

解除確認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對解除確認財務資產所規定的準則，較過往所應用者更為嚴謹。根
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倘對財務資產的現金流量所擁有的合同權利到期，或轉撥該項
資產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乃符合解除確認的資格，財務資產方會解除確認。釐定轉
撥是否符合解除確認的資格時，須兼用風險回報與監控測試之方法。本集團已經採用相
關的過渡規定，並對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轉撥的財務資產預早應用經修訂的會計政
策。有鑒於此，本集團並未重列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前已解除確認的具全面追索權的應
收折現票據約港幣10,018,000元。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具全面追索權
的應收折現票據並未解除確認。反之，相關借款約港幣9,879,000元已於結算日確認。此
項會計政策變動對本年度業績並未構成重大影響。

免息非流動貸款
在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9條前，向附屬公司提供之墊款按名義金額列賬。香港會計準則
第39條規定，所有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於初步確認時按公平值估量。於結算日後，該等
免息墊款按使用實際利率法釐定之攤銷成本估量。本公司已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9條之
有關過渡條文。由於此項會計政策之轉變，墊款之賬面值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已減少
約港幣4,836,000元，以按香港會計準則第39條以攤銷成本將貸款列賬。本公司之投資成
本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增加約港幣4,836,000元。本年度虧損減少約港幣4,836,000元，
原因是確認估算利息收入。

(c) 投資物業
於本年度，本集團首次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投資物業」。本集團選擇採用公允價值
模式將投資物業入賬，該模式規定因投資物業公允價值變動所產生之收益或虧損須直接
於產生年度之損益內確認。於過往年度，前準則規定投資物業按公開市值計量，重估盈
餘或虧絀計入投資物業重估儲備或於投資物業重估儲備扣除，除非該儲備之結餘不足以
彌補重估減值，在此情況下則該重估減值超過投資物業重估儲備結餘之差額乃自收益表
扣除。倘過往曾於收益表扣除某項減值，並於其後出現重估增值，則該項增加按以往曾
扣除之減少計入收益表。本集團亦已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之相關過渡規定，並選擇
自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此項會計政策變動對本年度之業績
並無構成重大影響。

(d)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
於本年度，本集團及本公司已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以
股份為基礎之付款」規定，當本集團及本公司以股份或股份權利作為購買貨品或取得服
務之代價（「股本結算交易」），或以其他等值資產換取特定數目股份或股份權利之代價
（「現金結算交易」），則須確認開支。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對本集團之主要影響乃關
乎授予本公司董事及僱員之購股權於購股權授出日期釐定之公允價值，須於歸屬期內支
銷。在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前，本集團及本公司在購股權獲行使前概無確認該
等購股權之財務影響。本集團及本公司已就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以後授出之購股權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就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前授出之購股權而言，本集團
及本公司選擇不對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七日或以前授出之購股權及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
日前已歸屬之購股權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然而，本集團及本公司仍須就於二
零零二年十一月七日以後授出而並未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歸屬之購股權追溯應用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比較數字已予重列（財務影響見附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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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計政策變動之影響概要
附註2所述之會計政策變動對本年度及過往年度業績之影響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佔一間聯營公司之業績減少 (1,253) (2,109)
佔共同控制公司之業績減少 (194) (292)
所得稅支出減少 1,447 2,401
確認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為開支　 (15,720) (8,774)

年內虧損增加 (15,720) (8,774)

應用附註2所述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之
累計影響概述如下：

於二零零四年 於二零零四年
十二月 追溯調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香港會計 香港會計 香港財務報告 三十一日
（原先呈列） 準則第1號 準則第17號 準則第2號 （經重列）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集團
資產負債表項目

物業、廠房及設備 541,603 － (14,037) － 527,566
預付租金 － － 14,037 － 14,037
應收貿易賬項及應收票據 116,166 － － － 116,166
銀行貸款 (118,148) － － － (118,148)
其他資產及負債 179,777 － － － 177,777

對資產與負債構成之總影響 719,398 － － － 719,398

股本 299,751 － － － 299,751
累計虧損 (51,130) － － (10,602) (61,732)
購股權儲備 － － － 10,602 10,602
其他儲備 461,402 － － － 461,402
少數股東權益 － 9,375 － － 9,375

對權益構成之總影響 710,023 9,375 － － 719,398

少數股東權益 9,375 (9,375) － － －

追溯調整 於二零零四年
於二零零四年 香港財務 十二月 預算調整 於二零零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香港會計 香港會計 報告準則 三十一日 香港會計 一月一日
（原先呈列） 準則第1號 準則第17號 第2號 （經重列） 準則第39號 （經重列）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公司
資產負債表項目

物業、廠房及設備 26,303 － (6,592) － 19,711 － 19,711
預付租金 － － 6,592 － 6,592 － 6,592
應收貿易賬項及應收票據 26,744 － － － 26,744 4,836 31,580
向附屬公司墊款 198,287 － － － 198,287 (4,836) 193,451
其他資產及負債 433,803 － － － 433,803 － 433,803

對資產與負債構成之總影響 685,137 － － － 685,137 － 685,137

股本 299,751 － － － 299,751 － 299,751
累計虧損 (76,016) － － (10,602) (86,618) － (86,618)
購股權儲備 － － － 10,602 10,602 － 10,602
其他儲備 461,402 － － － 461,402 － 461,402

對權益構成之總影響 685,137 － － － 685,137 － 685,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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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之權益構成之財務影響（於附註2
說明）概述如下：

香港會計 香港財務報告
原先呈列 準則第1號 準則第2號 經重列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集團
股本 298,426 － － 298,426
累計溢利 42,889 － (1,828) 41,061
購股權儲備 － － 1,828 1,828
其他儲備 459,653 － － 459,653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 800,968 － － 800,968
少數股東權益 － 9,605 － 9,605

對權益構成之總影響 800,968 9,605 － 810,573

香港會計 香港財務報告
原先呈列 準則第1號 準則第2號 經重列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公司
股本 298,426 － － 298,426
累計溢利 72,872 － (1,828) (74,700)
購股權儲備 － － 1,828 1,828
其他儲備 459,653 － － 459,653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 685,207 － － 685,207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未生效之新準則或詮釋。本公司董事預計應用此等新準則
或詮釋將對本集團之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惟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4號（修訂本）要求財務擔保合同初步按公平值計量。董事未能合理預測因採納此修訂可能導
致之潛在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資本披露 1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 精算盈虧、集團計劃及披露 2

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修訂本） 境外業務之投資淨額 2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預測集團內部交易之現金流量對沖會計法 2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期權之公允價值 2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修訂本） 財務擔保合約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6號 勘探及評估礦物資源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金融工具：披露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詮釋第4號 釐定安排是否包含租約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詮釋第5號 享有解除運作、修復及環境修復基金所產生權益之
權利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詮釋第6號 參與特定市場產生之負債－廢棄電力及電子設備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詮釋第7號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29號惡性通貨膨脹經濟下之財
務報告採用重列法 4

1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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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
(a) 業務分部

集團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電話配件 變壓器及 印刷 高度精密 光掩膜
及電源線 電子產品 電路板 金屬部件 業務 其他 撇銷 合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對外銷售 189,779 91,972 48,898 66,344 20,868 8,815 － 426,676
分部間銷售 32,853 4,323 529 － － 22,555 (60,260) －

合計 222,632 96,295 49,427 66,344 20,868 31,370 (60,260) 426,676

業績
分部業績 (13,215) (6,445) (10,336) 3,049 (226,377) (25,467) (278,791)

其他收入 3,502
投資物業公允價值變動 8,263 8,263
融資成本 (13,197)
佔一間聯營公司之業績 10,493 10,493
佔共同控制公司之業績 13,860 13,860

除稅前虧損 (255,870)
所得稅開支 (2,025)

年度虧損 (257,895)

資產負債表
分部資產 121,636 51,771 77,712 43,159 221,655 135,105 651,038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46,588 46,588
於共同控制公司之權益 186,421 186,421

綜合總資產　 　 884,047

分部負債　 31,192 15,659 15,191 18,041 16,287 17,748 114,118
未分配集團負債 　 291,045

綜合總負債 　 405,163

其他資料
資本開支 5,988 294 2,036 590 740 958 － 10,606
折舊 9,222 1,503 4,215 2,258 78,985 3,761 － 99,944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
　已確認減值虧損　 123,671 123,67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
收益 66 4 70

應收賬項之已確認減值虧損 1,011 807 1,818
存貨撥備 3,385 1,178 521 5,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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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
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電話配件 變壓器及 印刷 高度精密 光掩膜
及電源線 電子產品 電路板 金屬部件 業務 其他 撇銷 合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重列）

收益
對外銷售 210,022 90,750 65,096 54,820 2,167 13,677 － 436,532
分部間銷售 29,469 1,130 233 155 － 24,034 (55,021) －

合計 239,491 91,880 65,329 54,975 2,167 37,711 (55,021) 436,532

業績
分部業績 (12,040) (14,937) 956 4,491 (99,310) (22,334) (143,174)

其他收入 5,033
投資物業公允價值變動 4,515 4,515
融資成本 (10,837)
佔一間聯營公司之業績 　 10,388 10,388
佔共同控制公司之業績　 31,028 31,028

除稅前虧損 (103,047)
所得稅抵免 624

年度虧損 (102,423)

資產負債表
分部資產　 127,406 57,163 63,650 45,335 418,124 153,247 864,925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投資　 35,385 35,385
於共同控制公司之投資　 181,610 181,610
未分配集團資產 1,658

綜合總資產　 1,083,578

分部負債　 36,255 18,091 24,145 16,318 25,178 32,052 152,039
未分配集團負債 212,141

綜合總負債 364,180

其他資料
資本開支 10,595 2,237 2,585 2,878 40,415 6,206 64,916
折舊 9,031 1,398 5,801 3,595 74,445 4,243 － 98,51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
虧損　 19 19

已確認應收賬項減值虧損 　 2,940
已確認存貨減值虧損 6,708
已確認無形資產減值虧損 3,736 5,584 430 9,750
已確認高爾夫球會籍
減值虧損 180 22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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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地區分部
本集團業務位於香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包香港）（「中國」）、歐洲及澳洲。

下表為按地區市場劃分（不管貨品／服務來源地若何）本集團之銷售額分析：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國 57,368 52,756
香港 250,718 235,739
歐洲 61,842 81,838
澳洲 10,469 10,834
其他 46,279 55,365

426,676 436,532

下表為按資產所在地理位置劃分之分部資產賬面值及物業、廠房及設備與無形資產添置
之分析：

物業、廠房及設備
分部資產賬面值 與無形資產添置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國 325,423 391,525 9,796 21,429
香港 558,624 692,053 810 43,487

884,047 1,083,578 10,606 64,916

5. 融資成本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利息：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貸款 7,327 6,812
融資租約 4,716 4,025
已付關連公司的貸款利息 1,154 －

13,197 10,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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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虧損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除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僱員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94,366 86,190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2,883 2,872

總僱員成本 97,249 89,062

應收賬項已確認減值虧損 1,818 2,940
於存貨確認之撥款虧損 5,084 6,708
無形資產攤銷（計入行政開支） － 2,668
核數師酬金 1,442 1,306
已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517,852 477,367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99,944 98,513
預付租金開支轉移至收益表 471 53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虧損 (70) 19
匯兌虧損淨額 670 710
無形資產之已確認減值虧損 － 9,750
高爾夫球會籍之已確認減值虧損 － 400
分佔聯營公司稅項之款項（計入分佔一間聯營公司之業績） 1,253 2,109
分佔共同控制公司稅項之款項
　（計入分佔共同控制公司之業績） 194 292

7. 所得稅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列）

當期稅項：
香港 (240) (545)
中國其他地區 (470) －

(710) (545)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香港 601 747

(109) 202
遞延稅項 (1,916) 422

(2,025) 624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兩年內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7.5%計算。

中國外資企業所得稅乃根據現行中國附屬公司應課稅稅率33%計算。

8. 每股虧損
本年度之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約港幣259,075,000元（二零零
四年：港幣102,793,000 元，經重列）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1,199,003,583 股（二零零四年：加
權平均數  1,198,657,282 股）計算。

計算兩個年度之每股攤薄虧損時並無假設行使本公司之尚未行使購股權，蓋因行使該等購股
權會導致持續一般業務之每股虧損淨額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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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概述每股基本虧損之影響：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港仙 港仙

調整前匯報數據　 (20.30) (7.84)
會計政策變動產生之調整 (1.31) (0.73)

(21.61) (8.57)

末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本年度派發任何股息（二零零四年：無）。

管理層論述與分析
業務回顧
集團於回顧年度之銷售額下降港幣9,856,000元（或2%）至港幣426,676,000元（二零零四
年 :港幣436,532,000元） 。

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之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為
港幣259,075,000元（二零零四年 :港幣102,793,000元）。

本年度主要虧損來自光掩模項目，該項目計入資產撥備後全年虧損港幣226,377,000
元。

光掩模卓越光掩模
由於卓越光掩模資歷尚淺，在行業內的知名度不高，故在銷售方面需要格外下工夫，
為了打開市場，卓越光掩模針對第一次合作的廠商或長期的重要廠商給予一定的折
扣，以價格服務的優勢來使客戶願意轉單到光掩模來。二零零五年上半年銷售金額
相對較少，下半年銷售已有好轉，藉著與客戶建立友好的合作關係和信任感，加上
客戶經過一段時間的評估，客戶數量已有改善。

光掩模行業的固定成本很大，卓越光掩模工廠的機器設備折舊一項已達到港幣
78,985,000元，成為影響該部門收支平衡的主要原因，致使卓越光掩模連續三年錄得
虧損，集團聘請西門（遠東）有限公司對光掩模項目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資產作出評估，並作出資產減值虧損共港幣123,671,000元。

電話配件及電源線
二零零五年原材料和基礎能源價格大幅上漲，市場競爭異常激烈，為此集團採取提
升銷售價格，壓縮採購成本，改進產品配方，控制製造費用和行政開支一系列措施，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該部門的營業額雖下降港幣16,859,000元至港幣
222,632,000元，但錄得經營虧損並沒有擴大，為港幣13,215,000元，與上年度相若。

集團加速主攻國內和本地市場，在二零零五年年尾已展開工作，客戶反應良好，現
已初見成效。

雖然集團不斷向客戶提升售價，及在採購上多找較平價的材料，但依然無法抵銷因
原材料上漲引致的虧損。

變壓器及電子產品
全年總銷售收入約港幣96,295,000元，比二零零四年上升港幣4,415,000元，全年虧損
從二零零四年港幣14,937,000元減至港幣6,445,000元。

在傳統變壓業務方面，繼續開發新客戶，有助營業額增長。在二零零五年下半年更
成功爭取汽車充電器訂單，將在二零零六年初開始交貨，故二零零六年才能反映銷
售增加的成果。

二零零五年金屬材料方面，變壓器主要銅配件材料漆包線價格不斷上漲，嚴重影響
材料成本。但在塑膠物料方面，雖然市場上塑膠原材料大幅上漲，但集團成功改善
塑膠設計配方，使塑膠材料成本穩定，減少部門的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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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電路板
普林集團二零零五年度實現經營銷售港幣 49,427,000元，相對二零零四年港幣
65,329,000元下降15,902,000元，跌幅24%，以產量計二零零五年尺數比二零零四年下
降15.97%。二零零五年銷售下降主要是受大客戶訂單下降影響，同時由於設備嚴重
老化及短缺，令生產效能及技術水平下降，增加對新客戶開發的困難，未能成功開
拓新市場；二零零五年度經營虧損港幣10,336,000元，相對二零零四年微弱盈利港幣
956,000元業績倒退。二零零五年經營利潤下跌主要是全球原材料尤其是黃金、銅、
鎳等金屬材料及基礎能源柴油，水、電等價格大幅上漲，加上設備老化，產品生產
質量控制水平薄弱，增加生產製程中成本耗用及報廢，以及市場訂單不足，訂單結
構不良。面臨惡劣之採購環境及市場困難，公司嚴謹各項費用及支出控制，使得其
他費用及支出控制達到目標水平。

高度精密金屬部件
二零零五年銷售較二零零四年港幣 54,975,000元上升港幣 11,369,000元至港幣
66,344,000元，增長率為20.6%；二零零五年年產量較二零零四年年產量增幅為25%；
但受原材料價格上漲、基礎能源價格上漲及設備老化、生產效能不足等因素影響，
二零零五年度經營毛利率相對二零零四年減少3.6%，從而影響二零零五年的經營利
潤只有港幣3,049,000元，較二零零四年4,491,000元下降港幣1,442,000元。由於公司
落實營運機制改革，引入激勵機制，使得生產績效得到良好改善。工廠本著嚴謹的
材料投入及消耗控制，致力於生產技術及品質的持續改善，合理化各項生產製造費
用支出等管理策略。挖掘尋求改善空間並採取相應的措施力抓落實，使得各項材料
費用、生產製造費用、製造管理費用得到合理有效控制。

共同控制公司 － 銅線
由於銅價大幅上漲，二零零五年興揚之營業額亦暴升至港幣1,048,724,000元（二零零
四年 : 港幣773,720,000元） 。基於二零零四年台幣匯率上升及興揚於二零零四年剛
購入大量低價原料，二零零四年之利潤相對二零零五年為高。故二零零五年集團應
佔利潤降至港幣26,159,000元（二零零四年：港幣35,141,000元）

聯營公司 － 天津普林電路有限公司（天津普林）
年度營業額雖從二零零四年之港幣216,262,000元增加約12%至港幣242,478,000元。但
由於業務成本增加 ，導致集團應佔利潤從港幣10,388,000元輕微上升至港幣10,493,000
元。

3S項目（衛星定位系統，地理信息系統、遙感）
本年實現銷售港幣132,000元。為增加科研項目及其他資產等作出撥備，本年度虧損
上升至約港幣12,299,000元。

收購中程科技股份
除收購中程科技股份外，回顧年內並無重大收購。於結算日後，本公司直至二零零
六年四月四日發行516,465,926股本公司新股份，作為收購774,669,000股中程科技股
份的代價，相當於中程科技已發行股本的71.3%。

出售物業
除出售本集團之物業外，於回顧年內並無重大出售資產，而於結算日後，集團在二
零零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完成出售位於觀塘的三泰工業大廈，出售代價為港幣
38,800,000元。出售物業所得款項淨額約為港幣38,380,000元，該物業在二零零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帳面值約港幣32,933,000元。

展望
隨著香港週邊地區半導體製造業的蓬勃發展和 IC設計業的迅速成長，對 IC製造過程
所使用的光罩需求逐漸增大，集團的光掩模公司還需時與上游 IC設計公司和下游晶
原廠家進行磨合，業績還有擴大和成長的空間。目前公司將致力提高產能，增加產
值，擴大市場佔有率，預計將來可轉虧為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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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勞工密集的製造業務，包括電話及電源線、變壓器、印刷線路板及精密金屬，
為應付原材料價格上升之趨勢，管理層一方面積極向客戶商討爭取盡快提高銷售價
格，反映原材料價格的上升，另一方面藉著節約成本，加強品質監控及提升產品設
計，以便改善業績。

結算日後，國際銅價再往上漲價，已達致近年最高的水平，集團的銅線製造聯營公
司，在維持正常的生產下，將審慎控制採購及存貨水平，減輕銅價的波動對業績帶
來的影響。

為擴大生產規模，集團製造印刷線路板的聯營公司天津普林正進行一個投資額達人
民幣120,000,000元的計劃，並在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以累積盈利約人民幣
20,797,000元轉作公司的已發行股本，集團持有天津普林每股人民幣一元的普通股份，
相應從約27,288,981股增加至41,319,704股，控股比例維持28.17%

集團一直發掘全新業務商機，以期多元化發展其現有業務及提升其財務表現，故此
認為投資中程科技為集團日後之業務擴展及提升盈利提供適當的平台。

董事亦相信是項交易能夠使中程科技於系統集成行業之專業知識，結合集團於中國
之強大業務聯繫，對集團及中程科技雙方之股東均有裨益。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負債與資本比率增加至0.37（二零零四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0.29）（總借貸除以股本），而流動比率（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則下
降至0.96（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0）。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銀行貸款下降約港幣4,081,000元至港幣114,067,000
元。

在計及現有資金及未動用之銀行融資後，董事認為本集團之流動資金將足夠二零零
六年全年所需。

資本承擔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集團有已簽約但未撥備的資本承擔約港幣4,217,000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278,000元）。

匯率波動
集團於結算日，久一間關連公司之款項及一位股東款項中，分別有約港幣63,197,000
元及港幣24,700,000的欠款是以人民幣結算，除此以外，匯率波動對集團的財務業績
並無重要影響，此乃由於集團其他貸款及收益大部份均以港幣或美元列值。

股本結構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的普通股資本沒有任何變動。

或然負債
本集團之或然負債主要是為一間共同控制公司之銀行融資作出之擔保，該等或然負
債由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港幣125,610,000元，減少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之港幣81,773,000元。

資產扺押
截至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若干資產淨值合共約為港幣230,063,000
元（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402,133,000元）作為對銀行融資的借貸抵押，
當中總值共港幣164,125,000元（二零零四年：港幣273,427,000元）乃關於投資物業、
租賃土地及樓宇、機械、存貨、應收賬款及銀行存款作有抵押銀行借貸及銀行信貸
額，而餘額港幣65,938,000元（二零零四年：港幣128,706,000元）乃關於融資租賃之機
械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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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訂單賬簿
與二零零四年相比，回顧年度之銷售訂單狀況並無重大變動。業務性質使然，本集
團相信銷售訂單狀況於可見將來將保持穩定。

僱員及酬金政策層
於三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僱員總人數為3,282名。

本集團之酬金政策為確保僱員的整體酬金公平且具競爭力，從而鼓勵及挽留現任員
工，並同時吸引有意加盟之人士。酬金政策乃考慮到本集團及其聯營公司所營運的
不同地區之當地慣例而釐訂，該等酬金（如適用）包括基本薪金、津貼、退休計劃、
服務花紅、定額花紅、按表現計算之金額及購股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本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或
任何其他證券交易所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常規
除了將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有關內部監控的第C.2條守
則條文外，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已遵守聯交所證券上
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惟有以下偏離：

─ 根據守則第A.4.1條守則條文，非執行董事的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須接受重新
選舉。

本公司的現任非執行董事並非按指定任期委任；然而，根據本公司的組織章程
細則（「細則」），本公司的非執行董事須依章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退任及膺選
連任。因此，本公司認為已採取足夠措施確保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常規不遜於守
則所載的規定。為了進一步改善企業管治結構，本公司將盡力促使任何將來獲
委任的非執行董事有指定任期，並須接受輪值退任。

董事會亦於年內修訂細則，以確保符合守則第A.4.2條及E.2.1條的守則條文。有關細
則的更改建議將於股東大會上提呈，以獲取股東的批准。詳情如下：

─ 根據守則第A.4.2條守則條文，每名董事（包括有指定任期的董事），應輪值退任，
至少每三年一次。因此，董事會建議修訂細則，以訂明三分之一的在職本公司
董事（「董事」）（若董事數目並非三或三的倍數，則取其接近但不少於三分之一者）
須於本公司每屆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退任，而每名董事均須至少每三年輪值退
任一次。

─ 第A.4.2條守則條文亦規定，所有為填補臨時空缺而被委任的董事在接受委任後
的首次股東大會上接受股東選舉。因此，董事會建議修訂細則，以訂明任何獲
董事會委任以填補臨時空缺的董事之任期僅為直至下一次股東大會，而非直至
下屆股東週年大會止。

─ 第E.2.1條守則條文規定，根據上市規則第13.39(3)條，在指定大會個別或共同持
有相當於總投票權百分之五或以上股份的委任代表投票權的本公司股東大會主
席及／或董事，在該大會以舉手方式表決而表決結果與委任表格所指示相反時
的若干情況下，應要求以投票方式表決。據此，董事會建議修訂細則，以反映
第E.2.1條守則條文的規定。

有關本公司於年內遵守守則條文連同上述偏離的詳情，以及細則修訂的建議，將列
載於本公司二零零五年年報之企業管治報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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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對各客戶、供應商及股東一向以來給予本集團支持致以衷心謝意；
同時，本人對集團之管理層及員工在過往一年之努力不懈及齊心協力深表感謝及讚
賞。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曹忠

香港，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曹忠先生（主席）、張文輝先生（行政總裁）、資三德先生、
謝振聲先生、陳正方先生、梁順生先生、陳華𠋥先生、蔡學雯女士、簡麗娟女士（獨
立非執行董事）、關博仁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及黃鈞黔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組
成。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